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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三孩政策出台，內地開始探索育兒假實施新方式。近來，

四川、貴州、遼寧等地相繼出台育兒假實行方案，均提到「子女

3周歲以下的夫妻，每年分別享受累計10天的育兒假」，即把爸

爸納入作為育兒主體之一，賦予更多的休假時間以履行責任。不

少受訪母親表示，育兒假並非原有產假或陪產假的延長，應強調

「父母共享」，尤其對於父親的育

兒假部分，必須僅能由父親享有。

業內人士則提出，在目前不少企業

難以落實帶薪假期的情況下，要落

實新的育兒假，需要政府在政策上

給予企業更多的激勵和支持，避免

淪為「紙上福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

下個星期，32歲的張沐晴就
將迎來自己的第二個寶寶。對於

是否考慮生三孩，她坦言，「不會考慮了，未來
孩子怎麼帶是我們目前最需要考慮的事情，可以
想見會很辛苦。」至於會否休育兒假，她表示，

如果夫妻雙方每年各休息10天是很好的福
利，但是如果分散開每天休一小時則不合

理，並且適用子女的年齡應至少增加到6歲，
「每個人工作性質不同，實施起來肯定有差異，
而且3歲以內的育兒工作主要由母親完成，所以
年齡方面還應該增加。」
張沐晴是海南某大學教師，愛人是當地政法系

統工作人員。海南日前發布公告徵求意見，提出
夫妻撫育0歲至3歲子女期間，鼓勵用人單位對符

合本條例規定生育子女的夫妻，每年給予雙方各
10日共同育兒假或給予夫妻任意一方每天一個小
時的育兒時間，直至子女年滿3周歲止。根據公
告，張沐晴和愛人將符合請休育兒假的條件。她
亦表示，育兒假確實是一項接地氣的福利，不
過，還是應該統籌兼顧、落到實處。

近來，內地多地陸續出台育兒假政策，很多人
都把「放開生育三孩」和「育兒假」等政策看作
是中國鼓勵生育。不過，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多
位「寶爸」「寶媽」發現，有生育三胎意願的並

不多，明確表示能休育兒假的更是屈指可數，大
部分還是保持審慎的態度。究其原因，除去養育
孩子的成本問題，社會福利、職場環境、企業用
人成本等一系列問題都是必須要考慮的問題。
在中國決心解決生育問題、實現人口均衡發展

的大背景下，可以想見，育兒假制度必將逐步完
善、全面實行，但前提必須是構建一套合理的休
假成本分擔機制，並執行嚴格的標準規範，讓用
人單位支持休、讓父母敢於休，育兒假才是真正
的「育兒」假。

休假成本須合理分擔

事實上，中國國務院在2019年5月發布《國務院辦公廳關於
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指導意見》就提出，

鼓勵探索試行育兒假。今年3月發布的「十四五」規劃綱要草案
又提出，探索實施父母育兒假。10月15日，國家發展改革委聯
合22個部門發布指導意見明確，將探索實施父母育兒假制度，加
強家庭科學育兒指導服務。
不過，大眾普遍關注的話題還是，如何能讓這些福利性政策發
揮其應有的作用。北京某高校日語教師程弓是一個兩歲半男孩的
母親。她表示，育兒假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有娃家庭的壓力，也
能平衡家庭責任和社會責任。不過，就現實操作和可行性來看，
育兒假落地實施並得到廣泛認可，還有諸多現實問題待解決。

鼓勵男性共同分擔育兒責任
湖北首義律師事務所主任謝文敏說，育兒假應是父母共
享，要鼓勵男性共同分擔育兒責任。推行父母共享的帶薪育兒
假是一個可行模式。
北京大學心理學教授林娟表示，育兒假還應該靈活使用。
「既然是父母共享育兒假，就應該明確規定育兒假中的一部分
必須是父親使用，並且要規定天數，比如不少於整個假期的三
分之一，其餘天數可以由父母自由分配。」
上海市婦聯兼職副主席黃綺則認為，應適當增加育兒假的
時間，再隨着小孩的成長遞減。

建議將生育成本納入社保體系
「育兒假落實中最大的難點在於用人單位。」謝文敏表
示，如果僅僅延長女性產假，或單純要求用人單位為育齡夫妻
提供休假支持，那麼勢必將增加用人單位成本，會直接導致就
業歧視。她說，應該將生育成本納入社會保障體系，給予用人
單位財政補貼。同時，還要加強對就業性別歧視問題的監管，
加快建設普惠性託育機構。在稅收政策上，將3歲以下嬰幼兒
照護服務支出納入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
人口問題專家何亞福表示，政府財政可以通過減免稅費、
直接給予財政補貼等方式分擔一部分生育成本，補償企業因育
兒假增加的僱傭成本。

企業亟需財政補貼 免政策變紙上福利
有專家指出，從國際經驗

來看，出台靈活的父母育兒假
政策能確保父母公平和共同承擔
責任，因而有助於提升生育率。在
此方面，德國的育兒假制度或值得中
國借鑒。
在德國留學的內地旅遊雜誌主編Linda

說，在德國，每一位在職父母都享有育兒
假，直到孩子年滿3歲，而在此期間無須擔心
受到就業歧視甚至丟掉工作。
Linda介紹，德國新生兒家庭可向政府申請領

取每月最多1,800歐元（約1.34萬元人民幣）的
「父母金」，最多可連續領取14個月。根據規
定，雙職工家庭要想獲得14個月的父母金，父
親在孩子出生後的14個月裏必須至少休兩個月
的「育兒假」。在此期間，新生兒家庭最多可
領取12個月的父母金，在父親休完兩個月的育
兒假之後，可以申領剩下兩個月的父母金。
「根據德國經濟研究所的調查，目前德國有

三分之一的父親選擇在孩子出生一年內休育兒
假，而且趨勢大幅增加。如今在德國，育兒不
再只是女人的責任。」Linda表示，近年來，德
國社會精英男士申請休育兒假的人數大幅增
加，「職場男性休育兒假已是常態。」

父母共享育兒假 僱主可不發工資
Linda還說，德國產假分為法定生產假和自選

育兒假，假期最長可休至子女年滿3歲，享受這
項福利的必須是工作已滿一年以上的育齡夫婦。
法定生產假為母親的生育假，這期間母親的稅後
收入不變，發工資的人由僱主變成「僱主+保險
公司」。自選育兒假是父母共享育兒假，休假期
間僱主不可以辭退父親或母親，但可以不發工
資，改為新生兒家庭向政府申領父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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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某部委工作人員 女，34歲

「都說育兒假是公務員的福利，其實我們也不

敢休。現在機構調整，體制內編制少，工作人員

也少，一個蘿蔔一個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位置

和自己的工作。任務多的時候一個人要幹兩個人

的活，哪有休假的時間！特別是如果再生一胎，

從懷孕到生產差不多要一年的時間，單位肯定要

找人來代替自己的工作，一旦可以被替代，那就

意味着你可有可無了，所以誰也不敢冒着被換

崗、被邊緣化的風險去生孩子。」

賈石方 北京知名外企研發部副總經理，男，33歲

「我和愛人結婚快四年了，目前我月薪將近6萬（人民幣，下

同），生活還可以，也有固定住所。但是目前來看，至少三年之內我

們沒法生小孩，更別提育兒假了。我這邊平常工作非常忙，每天都得

八點以後才下班，節假日加班更是家常便飯，有項目攻關時通宵工作

都是正常的。我愛人是律師，我倆都忙起來見面都很難。所以就目前

來講，生孩子、育兒假對我來說太奢侈了，根本不敢想。」

「不過，希望育兒假政策越來越成熟，越來越完善，不管多

久，我們肯定會生小孩，我也希望能夠休息，多陪愛人小孩。總

之現在還年輕，先打拚事業，多賺錢。」

鄭曉 某央企分公司負責人，男，28歲

「我在央企工作，平常很忙，經常需要出差，很少

有自己的時間。最重要是我現在處於事業上升期，不

敢因為個人的事影響工作。」

「我和女友剛剛領證，準備年內把婚事辦了，生小

孩是順其自然的事，但是也希望盡快生個小孩，人生

大事就差不多了。現在愛人在全日制讀博，小孩也有

老人可以幫忙帶，相對來講我們現在要小孩會輕鬆一

點。不過育兒假我是不可能休了，法定節假日常常都

要加班的。」

作為北京某大型煤礦科技企業負責人，王筱霞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創
業至今，手下員工已近500人。她坦言，自己也是一名女性，深知媽媽
們在私企就職的艱辛，自己就有過背着兒子四處奔波談生意的經歷。但
是，企業家首先要考慮企業的實際狀況、運營成本、工作效益等等。

「工作不允許，我也沒辦法」
她說：「這兩年受疫情影響，生意難做，員工也不好找，導致企業
用人成本居高不下，所以別說育兒假這種倡導性規定了，就是法定節
假日都很難休息。」她說，企業不是慈善機構，要鼓勵生育，就必須
給企業減負。
在山東一家文旅企業任副總的李先生說：「育兒假對我們來講有沒

有都一樣，我的第三個兒子今年年初出生，我連陪產假都沒休完就回
來上班，工作不允許，我也沒辦法啊。」「實事求是地講，沒有哪個
用人單位願意主動給員工多放假，員工也不會因為這個去跟老闆較
勁。當然，如果實行育兒假制度過程中，能為企業搭配降稅減負政
策，企業也願意積極參與。」
「每個員工都有自己的分內工作，如果休育兒假會影響工作，並最
終要由單位承擔風險和損失，這後果誰都承擔不起。」

科企管理者：這兩年節假日都難休

在職適齡男女：有假也不敢休

●●各地方案均提各地方案均提
到到，，孩子父親也孩子父親也
能享有育兒假能享有育兒假。。
圖為一名家長陪圖為一名家長陪
着孩子在中國科着孩子在中國科
學技術館參觀學技術館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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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 家 建
議，加快建
設普惠性託
育機構。圖
為一名幼教
與孩子們一
起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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